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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清明时节， 是我国人民缅怀先
人、寄托哀思的重要传统节日。 然而，在这一
庄重而深情的时刻，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
到， 传统的祭扫方式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尤其是火灾风险。

因此，倡导和践行清明文明祭祀，既是
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社会公共
安全的负责与守护。 清明祭祀，其本意在于
追思和怀念， 而非形式的繁复与规模的宏
大。

在现代社会， 我们更应提倡以绿色、环
保、安全的方式进行祭祀活动，比如采用鲜
花祭祀、网络祭祀等方式，既可以表达对先
人的敬仰与思念之情，又能够有效减少火灾
发生的可能性，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祭祀与
防火的双重目标。

同时，对于仍需实地祭扫的人们，务必
提高防火意识， 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
在林区、草地等易燃区域焚烧纸钱、燃放烟
花爆竹，不随意丢弃烟蒂，确保火源管控到
位。 携带小型灭火器具，做到“人走火灭”，切
实防范因祭祀引发的火灾事故。

政府部门也应当积极引导，加大宣传力
度，通过公益广告、社区宣讲等多种形式，普
及文明祭祀、防火安全知识，让广大民众充
分认识到清明节期间防火工作的重要性，自
觉参与到文明祭祀的行列中来。 总的来说，
清明祭祀不仅关乎情感寄托，更关乎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祭祀，以科学
理性的方式来纪念故去的亲人，同时坚决杜绝由祭祀引发的火
灾隐患，让这个古老的节日更加清朗、平安。

只有这样，我们的追思才能更加宁静深远，我们的生活才
能更加和谐安宁。

劳模工匠的榜样力量
家 和

3 月 26 日， 上海 2024 年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正式启动。
“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姚启明、大国重器的“女焊将”刘霞、乘
风破浪的女船长詹春珮、中国第一代女搜救机长宋寅，四位巾
帼劳模“明星”来到上海同济大学，偌大的礼堂里座无虚席，劳
模工匠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赢得了学子们
的阵阵掌声。

据报道，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将通过 5 年左右时间，实现
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在大中小学全贯通，在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全覆盖，并重点开展“一支千人队伍，四
个一百建设”行动———建设一支“千人师资库”，建设“百门优秀
课程”“百所典型学校”“百个学生劳动教育基地”“百项实践案
例”，逐步实现全市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的体系化、制度化、常
态化、品牌化。

劳模工匠进校园， 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讲述自己成长的故
事，让学生们印象特别深刻，有一种亲切感，容易听得进，也学
得进。 这样的思政教育课，将“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劳动光荣”
的种子深植学生心中，对学生们的成长，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笔者以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劳模工匠进校园，可更好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学生们了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激发他们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动力。 引
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
从劳模工匠这些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让榜样力量伴随他们
的成长，有助于学校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将来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贡献力量。

商品可虚拟
规则不可缺

向斯佳

随着虚拟情绪产品市场持续扩大，规范这一消费新业态的
发展势在必行。 应尽快制定针对虚拟情绪产品的规章制度，商
家应说明商品的真实情况，在下单时告知消费者所购商品的特
殊性，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去年以来，不少虚拟情绪产品在网络平台热销。 有人心动
语音连麦唠嗑的“树洞倾听”服务；有人购买人工线上云监督服
务，督促自己学习生活打卡；有人为缓解考前压力，入手“好运
喷雾”“转运锦鲤”祈福；还有人为自己买一个“聪明的脑子”，下
单了“爱因斯坦的脑子”……这些虚拟产品听起来有些荒诞和
无厘头，却取得了较高的销量和不菲的销售额。

为何情绪产品能获得青睐？ 当前，年轻人更加关注自己的
内心世界，注重对自我情绪的观察和释放。 在面对一些不方便
向亲朋好友倾诉，担心无法被理解的烦恼时，虚拟情绪产品的
出现， 恰好符合了他们以匿名社交方式进行情感宣泄的诉求。
这些情绪产品大多价格不高、想法有趣，能够吸引年轻人注意，
将其作为释放压力、愉悦身心的一个情绪出口。

不过，商品可虚拟，规则却不能缺失。 虽然目前我国并没有
针对这类虚拟情绪产品的规范， 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用
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 广告法也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以“爱因斯坦的脑子”“好运喷雾”
为代表的虚拟商品， 实际上并不能实现增长智力和转运的功
效，存在夸大宣传的情况。 一些“心灵树洞”服务甚至存在泄露
消费者个人隐私的风险。 而所谓的陪聊师、开导员可能并没有
相关专业资质证明，部分同类服务在不同店铺价格悬殊，还有
一些软色情、诈骗等隐藏风险都不容忽视。

随着虚拟情绪产品市场持续扩大，规范这一消费新业态的
发展势在必行。 一方面，应尽快制定针对虚拟情绪产品的规章
制度，加强监督管理。 另一方面，商家应在商品宣传页面说明商
品的真实情况，在下单时设置提醒页面告知消费者所购商品的
特殊性，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避免发生消费纠纷。 电商平台也应
加强对虚拟情绪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的检查，确保商品内容
健康，对产品管理、售后服务及时出台相关规定，让虚拟情绪产
品市场发展有规可循。 同时，消费者在购买时也要注意辨别商
家和渠道，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不要轻易转账或
在线下见面，以免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

推行生态葬需先“埋葬”陋习
戴先任

3 月 27 日新华社消息报道，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
民政厅获悉，云南近年来深化殡葬改革，着力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 倡导殡葬移风易俗， 强化殡葬服务供
给，满足人民群众“逝有所安”的殡葬需求。

在以往，对于办丧事，一些地方的风俗是习惯大
操大办，风光大葬，国内很多地方实行了火葬，有不
少逝者火化后，家属还是会将骨灰装棺材进行土葬，
导致火葬没能发挥出应有作用， 而坟墓占据大量耕
地资源的现象在各地也很普遍而严重等。 这些问题
的存在，都让殡葬改革推进维艰。 而“厚葬”的丧葬陋
习也增加了民生负担，成了民生痛点。

近年来，各地大力推动殡葬改革，剑指这些丧葬
陋习，也取得了不小成效，各地丧葬习俗悄然改变。
不仅是云南， 在不少地方，“越来越多的逝者和家属
选择海葬、树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风
光大葬”带来的弊端不少，如占地、浪费资源等，而节
地生态葬环保、“不与活人争地”，有利于生态环境,有
利于后人。

但对于生态葬，仍有不少群众并不理解，生态葬
仍是比较“小众”的殡葬方式。 修成坟墓的传统殡葬
方式仍是主流。 还要大力推广生态葬。

对于丧葬陋习，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引导，
通过移风易俗， 逐渐改变民众头脑中陈腐的殡葬观
念，让民众能够自动摒弃丧葬陋习。 一方面在推广生
态葬方面， 要能加大财政投入， 进行政策激励与鼓
励，让人们能够看到与感受到生态葬、绿色殡葬的好
处，比如对于选择生态葬、绿色殡葬的死者立纪念碑
纪念及给予相应荣誉称号， 对其家属， 予以现金奖
励，或减免其丧葬费用等等。 还要提高生态葬设施和
服务质量与水平，更好安放逝者家属的情感。 还有必
要修订殡葬管理法规， 提供法规依据保障包括生态
葬在内的殡葬改革更好推进。

同时， 也要满足民众日益多元化的正常丧葬需
求，不能粗暴干预民众正常的丧葬习俗，进行移风易
俗， 需要进行潜移默化的改变。 而一些地方显得有
些操之过急 ，或是采用简单粗暴的 “一刀切 ”做法 ，

只堵不疏 ，比如有地方强制规定清明节要 “无纸可
烧”，却并没有更好的疏解方法。 要改变丧葬陋习，
要移风易俗，急不得，而要有耐心一些，要让民众看
到现代殡葬观念的好处， 让民众逐渐接受现代殡葬
观念。

要更好推行生态葬需先“埋葬”丧葬陋习。 而丧
葬陋习根深蒂固，要彻底革除、“埋葬”丧葬陋习，让
生态葬等新的丧葬习俗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可， 成为
主流的殡葬方式，这是在撼动千年沿袭的习俗，并非
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攻坚
战”。 所以，推行“生态葬”需要久久为功，再接再厉，
也需要“全方位支持”。 要在殡葬改革中寻求民众利
益与社会利益的交集点、结合点，减轻民生负担，更
好安放公众慎终追远的情感需求， 在潜移默化中改
变人们的陈腐思想，让生态葬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
让现代丧葬观念逐渐取代丧葬陋习。 推行殡葬改革
考验社会治理能力与智慧， 要能交好这一份民生答
卷。

消费者不是商家的“免费模特”
李英锋

“老人是在吃饭的时候被拍的， 当时没多想，但
是不知道会被发到网上。”家住陕西省西安市的李女
士近日向媒体反映， 家里的两位老人在一家餐馆用
餐时被店家拍下视频， 之后店家又在老人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上， 这让他们感觉很
恼火。 （3 月 25 日《工人日报》）

你在商家的经营场所花真金白银进行消费，商
家却不花一分钱公然消费你的肖像权、 个人信息权
和隐私权。在这种不对等的相互“消费”关系中，商家
占了便宜，消费者吃了暗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商家的宣传推广
意识越来越强，不少商家选择以直播店面消费场景、
拍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营销引流。 这种营销形式的变
化，有助于拓宽营销路径，丰富营销手段，优化营销
效果，促进线上线下消费场景融合，但商家在营销引
流的过程中应守住权利义务边界， 不能让营销权的
“河水”犯消费者权利的“井水”。

有些商家想当然地认为，经营场所是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消费场景是现成的、免费的宣传资源，可
以在宣传过程中“拿来”随便用，无需征得入镜消费

者的同意，再说也难以逐个征求消费者的意见。这种
认知是自私而偏颇的， 因为包含消费者画面的消费
场景不是抽象的、模糊的、笼统的，而是聚焦了消费
者具体而微的权利。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包含肖像权、
隐私权等权利，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
信息包括行踪信息等，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应征得自然人或
其监护人同意。

相应地，《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确了处理个人信
息的“知情、同意、最小、必要”等原则。商家如果未经
消费者同意就直播消费场景， 或拍摄包含消费者肖
像、消费活动等信息的短视频上传网络，就可能让一
些消费者产生不适感， 并可能泄露消费者不愿意为
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行踪信息等，侵犯消费者的肖
像权、个人信息权甚至隐私权。

消费者不是商家的“免费模特”，没有义务无条

件充当商家的“气氛组”“引流工具人”。 商家通过直
播消费场景、拍摄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营销推广，在经
营自主权的范畴内，有积极的创新意义，营销路径的
合法性、合理性在总体上也没有问题，但商家不能只
考虑自己的利益诉求， 不考虑消费者的感受和权利
诉求。

商家营销推广应增强法律意识和边界意识，尊
重消费者的意愿， 把消费者同意作为营销引流的必
要前置条件，通过合理、必要的方式充分征求有可能
入镜的消费者的意见， 告知消费者拍摄的目的和使
用范围，把拍摄知情权和选择权留给消费者。只有征
得消费者同意，商家才能拍摄、上传，否则就应停止
拍摄，并删除相关拍摄资料。

相应地， 消费者应增强对商家直播消费场景或
拍摄消费场景短视频的侵权风险防范意识， 遵从自
己内心真实意愿和维权需求向商家表明态度。 如果
发现自己被侵权，应通过制止商家拍摄、要求商家删
除相关拍摄画面或下架短视频、向相关平台投诉、向
法院起诉等方式积极维权， 向商家传递反制监督的
压力。

寻回走丢的玩耍时光
默 达

搬进了崭新的小区，住上了大户型、小高层，不
少家长却发现孩子越来越孤独，呼朋引伴、追逐嬉戏
竟成了“奢侈品”。曾经窗边一声喊，小伙伴们兴高采
烈“楼头集合”。如今孩子忙成了“小大人”，时间表总
是“对不上”，下楼玩耍不容易。加之线上社交方式增
多， 游戏和短视频颇具吸引力，“宅童” 现象备受关
注。

孩子们的玩伴为何“走散了”？客观地说，许多孩
子身上的课业负担仍然存在，各类辅导班、兴趣班占
用了大量的闲暇时间。 培养一技之长， 塑造兴趣爱
好，对孩子的成长自然有益，但这也变相形成了一种
社交压力———同龄人都在上兴趣班，你自己还在玩？
更不必说部分培训机构和自媒体账号瞄准孩子周末
和寒暑假期，提出所谓“不虚度计划”，宣扬“再不努
力就晚了”，贩卖焦虑。

今年全国两会上， 殷福星委员就谈到了中小学
生减负话题。 她指出，“玩”才是孩子的天性，过多参
加培训班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

这为许多家长提了个醒： 无论是课业培训还是兴趣
爱好， 都应注意过犹不及， 给孩子留下一些独立社
交、自由玩耍的时间。

此外，部分社区硬件条件不达标，可供孩子玩耍
的空间逐渐被压缩。 有的住宅小区在前期规划时没
有做好人车分流、 更没有为孩子留下相对独立的玩
耍空间；还有一些早期建成的住宅未配备地下车库，
汽车停在道路两边或是直接占用空地、广场；儿童游
乐设施缺乏，公共空间“不好玩”“不方便”，难以留住
纯真的童心童趣。

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 需要站在孩子的角度看
问题、解难题，加快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 规划
主题口袋公园，打造儿童“游戏角落”；进一步推动社
区绿化建设，鼓励儿童亲近自然；提供少儿科普活动
场所，组织专人或志愿者提供看护服务，等等，都是
值得提倡的举措。

传统的家属院里、老社区中，家长年龄相仿、互
相熟络，孩子自然成为要好的玩伴。 “今天加班来我

家吃饭，明天出门遛狗顺带俩娃”，一来二去，邻里之
间的信任感自然培养出来。 而新建的商品房小区中
确实缺少原始的信任纽带，高层住宅“目不所及”带
来的安全担忧也萦绕在许多家长心头。

着眼实际，有人选择放下手头的工作陪同看护，
有人则利用周末联络好友， 希望能为孩子找到玩伴
和空间。 而另一种更经济、更有效的方式是由社区、
业委会等组织牵头，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既能
让孩子们自由玩耍、结成伙伴，也可让家长们“碰碰
头”，增进了解和信任，从而有机会建立家庭之间新
的社交关系。

“玩耍是生命的纯粹喜悦的表现，是精神的自由
和身体的解放。 ”在《爱弥儿》中，法国教育家卢梭就
曾指出玩耍的重要意义。通过玩耍，儿童可以学习如
何使用他们的体力，发展他们的感官，并通过实践来
获得知识。以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为抓手，将硬件打
造和服务配套相结合，期待天和日朗的午后、放学归
家的黄昏，孩童玩耍的欢声笑语时常缭绕在耳旁。

莫以“假节俭”遮盖“真浪费”
练洪洋

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调研
发现，个别地方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上搞形式主义，出现令干部
群众诟病的“假节俭真浪费”苗头。受访
干部群众表示，手续流程“冗长”、执行
政策“机械”是重要“推手”。

为了解释这一结论，报道随即举了
例子：一位科员到异地出差，错过了当
天坐火车赶回的时间，因此想坐飞机回
来，但因单位倡导节约，建议他多住一
晚，第二天再坐火车回来。这位科员非常
不解，如此安排并没有给单位省钱。宁可
总费用超过坐飞机， 也坚持让对方选择
坐火车，这就是“如真包换”的假节俭。

假节俭与真浪费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 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烂水果先
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有的人吃水果
时， 总是先挑不新鲜的甚至坏的吃，新
鲜的、好的留着下次吃。 可等到下次想
吃的时候，新鲜的又变得不那么新鲜甚
至快坏了。 因此，有这种习惯的人永远
都吃不上新鲜水果。 好的不吃、坏的先
吃，表面上看似节俭，算总账实则浪费。
万一身体吃出问题，这浪费就更大了。

俗话说，“精打细算， 才能油盐不
断；粮收万石，也要粗茶淡饭。 ”去年底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党政
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 ”习惯过紧日子，
就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控制一般性支
出，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不该花的钱

一分不花，真正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
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因此，无论何
时何地， 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都不能
丢，厉行节约这根弦不能松。 只不过，厉
行勤俭节约也要坚持目标导向， 讲方
法、求实效，那些“假节俭真浪费”的事
情少干，别让本本主义、形式主义曲解
勤俭节约的内涵。

与“烂水果先吃”有所不同的是，科
员出差坐飞机或许还涉及相关规定问
题。 因为不同职级人员出差有不同待
遇， 这恐怕也是单位坚持让他坐火车
返回之主因 ， 而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定出台了，就必须
要遵守，这是大前提。但当一些规定条
款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偏离了制
度设计初衷时， 是不是应该考虑进行
合理的、适度的纠偏呢？ 比如，给相关
规定打补丁， 使之更加灵活、 更接地
气、更富效率。 站在节俭角度，若提前
购买打折机票， 让坐飞机出行比火车
更加划算， 为何非得拘泥于出差者身
份而不可越雷池半步呢？ 这种明显有违
厉行勤俭节约原则的规定是不是应该
反思？

改革是发展进步的动力之基、活力
之源。 习惯过紧日子也要用好改革“关
键一招”， 从制度层面推动进一步的改
革，不断提高相关制度与“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一目标的适配度。

持续深化整治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切中要害，须驰而不息抓下去。
征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严惩装样子、搞花架子，

才能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办实事上，才能让形式主义无处遁形。
新华社 发 朱慧卿 作


